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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024 

條目： 

《大（阿彌陀）經》 

內容： 

362  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二卷 (1.)   吳 支謙譯 

  361  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 四卷 (2.)   後漢 支婁迦讖譯 

  360  佛說無量壽經  二卷 (3.)   曹魏 康僧鎧譯 

 310 之 5  大寶積經無量壽如來會  二卷 (4.)  唐 菩提流志譯 

  363 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  三卷 (5.)   宋 法賢譯 

A. 1.2.為一類，二十四願。4.分為一類，後出，四十八願。3.近於 1.2.而為四十八願。 

B. 1.2.為古本，應為信願集團產?，文化水平低。4.5.整理條然。 

C. 古本受拜一神教影響，發願「於八方上下諸無央數中最尊」(1)上 

   「令我為世雄，國土最第一」(2)1.  

光明勝一切佛 (上.1) 

餘本漸次刪去。蓋此違佛：平等之道也。 

D. 此一位願者，對出家甚學重，羡慕。4.5.刪去。 

E. 菩薩、阿羅難每合說，4.5.漸不見。 

F. 佛壽無量數，終亦入涅槃。4.5.不見。 

G. 3.4.序眾、列文殊、普賢，說「普賢行」。「華嚴三昧」蓋與華嚴之信願流相近。 

H. 法藏「作沙門」。(上) 

上輩「行作沙門，就無為之道，當作菩薩道，奉行六波羅蜜經者。作沙門不虧經戒」。

(下) 

「去家捨妻子，絕去財色，欲作沙門、為佛作比丘者，皆是我子孫。」(下)──沙門不

能問指菩薩。 

I. 三輩往生，依於行為之別。而往生可能，乃「至誠願欲」，及念佛不斷下。 

3.以下，多說發菩提心及淨信心。 

J. 他方菩薩中有寶積佛之菩薩眾。 

【案：「信願集團產」意義不明，待考】 



出處： 

A. 1.2.為一類，二十四願。4.分為一類，後出，四十八願。3.近於 1.2.而為四十八願。 

※參見《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 1 (CBETA, T12, no. 362, p. 301, 

a20-23)： 

佛語阿難：「阿彌陀佛為菩薩時，常奉行是二十四願，珍寶愛重，保持恭慎，精禪從

之，與眾超絕，卓然有異，皆無有能及者。」 

佛言：「何為二十四願者？」 

※參見《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卷 1 (CBETA, T12, no. 361, p. 281, a10-13) 

「無量清淨佛為菩薩時，常奉行是二十四願，珍寶愛重，保持恭順，精進禪行之。與

眾超絕，卓然有異，皆無有能及者。」 

佛言：「何等為二十四願者？」 

 

B. 1.2.為古本，應為信願集團產，文化水平低。4.5.整理條然。 

C. 古本受拜一神教影響，發願「於八方上下諸無央數中最尊」(1)上 

※參見《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卷 1 (CBETA, T12, no. 361, p. 280, c29-p. 281, a10)： 

「世饒王佛說經竟，法寶藏菩薩便壹其心，則得天眼徹視，悉自見二百一十億諸佛國

中諸天人民之善惡國土之好醜，則選心所欲願，便結得是二十四願經，則奉行之，精

進勇猛，勤苦求索。如是無央數劫所師事供養諸佛已，過去佛亦無央數，其法寶藏菩

薩至其然後自致得作佛，名無量清淨覺最尊，智慧勇猛，光明無比。今現在所居國甚

快善，在他方異佛國教授八方上下無央數諸天、人民及蜎飛蠕動之類，莫不得過度解

脫憂苦者。」 

※參見《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 1 (CBETA, T12, no. 362, p. 300, 

c18-p. 301, a2)： 

佛告阿難：「次復有佛，名樓夷亘羅，在世間教授，壽四十二劫。乃爾時世有大國王，

王聞佛經道，心即歡喜開解；便棄國捐王，行作沙門，字曇摩迦。作菩薩道，為人高

才，智慧勇猛，與世人絕異。往到樓夷亘羅佛所，前為佛作禮，却長跪叉手，白佛

言：『我欲求佛為菩薩道，令我後作佛時，於八方、上下諸無央數佛中，最尊智慧勇

猛。頭中光明如佛光明，所焰照無極。所居國土，自然七寶極自軟好。令我後作佛

時，教授名字，皆聞八方、上下無央數佛國，莫不聞知我名字者。諸無央數天人民，

及蜎飛蠕動之類，諸來生我國者，悉皆令作菩薩、阿羅漢，無央數都勝諸佛國。如是

者寧可得不？』」」 

   「令我為世雄，國土最第一」(2)1. 

※參見《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卷 1 (CBETA, T12, no. 361, p. 280, b27-c4)： 



「譬如恒水中，  流沙之世界， 

 復倍不可計，  無數之剎土。 

 光焰一切炤，  遍此諸數國， 

 如是精進力，  威神難可量。 

 令我為世雄，  國土最第一， 

 其眾殊妙好，  道場踰諸剎。」 

光明勝一切佛 (上.1.) 

※參見《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卷 1 (CBETA, T12, no. 361, p. 281, c27-p. 282, b29)。 

餘本漸次刪去。蓋此違佛：平等之道也。 

D. 此一位願者，對出家甚學重，羡慕。4.5.刪去。 

E. 菩薩、阿羅難每合說，4.5.漸不見。 

F. 佛壽無量數，終亦入涅槃。4.5.不見。 

G. 3.4.序眾、列文殊、普賢，說「普賢行」。「華嚴三昧」蓋與華嚴之信願流相近。 

H. 法藏「作沙門」。(上)  

上輩「行作沙門，就無為之道，當作菩薩道，奉行六波羅蜜經者。作沙門不虧經戒」。

(下) 

※參見《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 2 (CBETA, T12, no. 362, p. 309, 

c26-p. 310, a12)： 

佛言：「何等為三輩？最上第一輩者，當去家捨妻子斷愛欲，行作沙門，就無為之道，

當作菩薩道，奉行六波羅蜜經者。作沙門不虧經戒，慈心精進，不當瞋怒，不當與女

人交通。齋戒清淨，心無所貪慕，至誠願欲往生阿彌陀佛國，常念至心不斷絕者。其

人便於今世求道時，即自然於其臥止夢中，見阿彌陀佛及諸菩薩、阿羅漢。其人壽命

欲終時，阿彌陀佛即自與諸菩薩、阿羅漢，共翻飛行迎之，則往生阿彌陀佛國，便於

七寶水池蓮華中化生。即自然受身長大，則作阿惟越致菩薩。便即與諸菩薩，共翻輩

飛行，供養八方、上下諸無央數佛。即逮智慧勇猛，樂聽經道，其心歡樂。所居七寶

舍宅，在虛空中，恣隨其意。在所欲作為，去阿彌陀佛近。」 

「去家捨妻子，絕去財色，欲作沙門、為佛作比丘者，皆是我子孫。」(下)──沙門不

能問指菩薩。 

※參見《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 2 (CBETA, T12, no. 362, p. 312, 

c15-27)： 

佛告阿逸菩薩等：「諸天、帝王、人民，我皆語汝，造世間之事，人用是故坐不得道，

汝曹熟思惟之！惡者當縱捨遠離之去，從其善者。當堅持勿妄為非，益作諸善，大

小、多少愛欲之榮，皆不可常得，由當別離無可樂者。曼佛世時，其有信受佛經語



深，奉行道德，皆是我小弟也。其欲有甫學佛經戒者，皆是我弟子。其有欲出身去家

捨妻子，絕去財色，欲作沙門、為佛作比丘者，皆是我子孫。我世甚難得值，其有願

欲生阿彌陀佛國者，可得智慧勇猛，為眾所尊敬，勿得隨心所欲，虧負經戒，在於人

後；儻有疑意不解經者，復前問佛，為汝解之。」 

I. 三輩往生，依於行為之別。而往生可能，乃「至誠願欲」，及念佛不斷(下)。 

3.以下，多說發菩提心及淨信心。 

※參見《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 2 (CBETA, T12, no. 362, p. 309, 

c26-p. 310, a12)： 

佛言：「何等為三輩？最上第一輩者，當去家捨妻子斷愛欲，行作沙門，就無為之道，

當作菩薩道，奉行六波羅蜜經者。作沙門不虧經戒，慈心精進，不當瞋怒，不當與女

人交通。齋戒清淨，心無所貪慕，至誠願欲往生阿彌陀佛國，常念至心不斷絕者。其

人便於今世求道時，即自然於其臥止夢中，見阿彌陀佛及諸菩薩、阿羅漢。其人壽命

欲終時，阿彌陀佛即自與諸菩薩、阿羅漢，共翻飛行迎之，則往生阿彌陀佛國，便於

七寶水池蓮華中化生。即自然受身長大，則作阿惟越致菩薩。便即與諸菩薩，共翻輩

飛行，供養八方、上下諸無央數佛。即逮智慧勇猛，樂聽經道，其心歡樂。所居七寶

舍宅，在虛空中，恣隨其意。在所欲作為，去阿彌陀佛近。」 

 


